
天成醫院 

無菸醫院員工管理辦法 

第一條:天成醫院（以下簡稱）本院為維護全體員工身心健康，避免 

       菸品造成健康危害及環境污染，提供一個清新而乾淨的環 

       境，並落實菸害防治，特依據「全球無菸健康照護服務網路 

       認證」及本院無菸政策推動小組會議決議，訂定「本院員工 

       戒菸成功獎勵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 

第二條:本辦法適用於全院員工(含合作廠商)。 

 

第三條: 罰則 

一、 凡經舉報於院內抽菸且調查發現確實有此行為者，罰款新 

     台幣 500 元整；連續第二次被舉報於院內抽菸且調查發現 

     確實有此行為者，罰款新台幣 1000 元整；連續第三次被 

     舉報於院內抽菸且調查發現確實有此行為者，罰款新台幣 

     1500 元整，以此類推。 

二、 以上犯行者均不得列入當年度績效考核優等以上考績。 

三、 合作廠商於院內抽菸被查獲依合約規則辦理懲處。 

 

 

 

 

 


